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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62 证券简称：北方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-033

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设立成都研发中心（分公司）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

年 6月 23日召开九届十一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关于《公司设立成

都研发中心（分公司）》的议案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本

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，现将相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

1.分公司名称：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研发中心

（分公司），具体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

2.分公司性质：非法人组织，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。

3.注册地址：成都市高新区成都未来科技城(成都东部新区实验室

二路 33号、实验室三路 222号 5栋 1层 4号），具体以当地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

4.经营范围：机械设备研发；机械设备租赁；机械设备销售；技

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机

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智

能车载设备制造;智能车载设备销售;智能控制系统集成;大数据服务;

技术进出口；软件开发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，具体以当地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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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。

二、设立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及潜在的风险

1.本次设立成都研发中心（分公司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

搭建公司全新的高端研发人才梯队，降低研发投入与人才引育成本，

赋能科创项目长效运营。

2.分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属地化管理、合规运营等潜在风

险。公司将持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，强化管理协同，切实做好风险防

范与应对。

3.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设立分公司，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

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。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经营管理

层结合实际情况，按照工商登记机关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，依法办

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，不存在法律、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6月 24日


